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
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强化部门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市直单位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长财绩〔2021〕2号）精神，我单位认真组织开展了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基本情况
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以下简称“我队”）依据长编办〔2019〕260号文件精神，于2020年5月13日由原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稽查支队、原长沙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及原长沙市商务行政执法支队撤并而来，为市市场监管局所属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48名（从原长沙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划转全额拨款事业编制29 名、原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稽查支队划转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4名、原长沙市商务行政执法支队划转全额拨款事业编制5名），领导职数为;大队长 （正科职）1名、副大队长（副科职）2名、纪检员（副科职）1名。截止2020年12月31日，在职人员共48人，其中在编人员44人，初级雇员4人。2020年11月，原长沙市商务行政执法支队划转经费2,568,369.67元（其中执法专项经费596,871.67元）至我队；2020年12月，原长沙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划转人员经费602,806.00元至我队，用于单位撤并后人员工资发放及项目支出。
（二）部门职责
根据中共长沙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明确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长编办〔2019〕260号）文件精神，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主要职责如下：
1、承担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范围内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负责组织依法查处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范围内违反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物价、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商务、盐业等市场监管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案件;
2、完成市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其他执法任务。
3、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有关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行政执法工作接受市知识产权局指导监督。
（三）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2020年度我单位实际支出11,173,902.42元，其中基本支出9,983,426.46元、项目支出1,190,475.96元。基本支出即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主要用于商贸事务办案经费和市场监管执法专项经费等方面。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0年度部门基本支出预算数11,173,902.42元，其中：年初预算数11,110,600.00元，本年调整预算63,302.42元，主要原因是因为机构改革，食药、商务执法职能整合至我单位，业务范围扩大，相关经费开支调整。2020年度部门基本支出决算数9,983,426.46元，与预算数一致，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三类，具体明细详见下表：

2020年度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
基本支出预算数与决算数对比表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与决算差额

	一、工资福利
	8,487,055.92
	8,487,055.92
	-

	1.基本工资支出
	1,391,714.39
	1,391,714.39
	-

	2.津贴补贴
	631,798.16
	631,798.16
	-

	3.奖金
	3,843,473.73
	3,843,473.73
	-

	4.绩效工资
	404,025.16
	404,025.16
	-

	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82,208.07
	482,208.07
	-

	6.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41,400.00
	241,400.00
	-

	7.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7,794.24
	7,794.24
	-

	8.其他工资福利
	93,075.15
	93,075.15
	-

	9.住房公积金
	768,401.07
	768,401.07
	-

	10.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401,569.67
	401,569.67
	-

	11.职业年金缴费
	221,596.28
	221,596.28
	-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1,292,597.17
	1,292,597.17
	-

	1.办公费
	106,649.87
	106,649.87
	-

	2.工会经费
	37,000.00
	37,000.00
	-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7,000.00
	27,000.00
	-

	4.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30,917.44
	930,917.44
	-

	5.邮电费
	8,186.86
	8,186.86
	-

	6.差旅费
	4,025.00
	4,025.00
	-

	7.维修（护）费
	5,320.00
	5,320.00
	-

	8.培训费
	2,369.00
	2,369.00
	-

	9.公务接待费
	589.00
	589.00
	-

	10.其他交通费用
	170,540.00
	170,540.00
	-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03,773.37
	203,773.37
	-

	1.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82,209.86
	182,209.86
	-

	2.退休费
	20,963.51
	20,963.51
	-

	3.奖励金
	600.00
	600.00
	-

	合计
	9,983,426.46
	9,983,426.46
	-



（二）项目支出
部门的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521,900.00元，决算数1,190,475.96元，决算数比预算数少331,424.04元，主要由于我单位厉行节约措施，严控各项开支。项目支出全部系商品和服务支出，主要用于商贸事务办案经费和市场监管执法专项经费等方面，具体明细详见下表：

2020年度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
项目支出预算数与决算数对比表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与决算差额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21,900.00
	1,190,475.96
	331,424.04

	   1.办公费
	-
	22,141.80
	-

	   2.印刷费
	-
	960.00
	-

	   3.物业管理费
	-
	48,731.84
	-

	   4.差旅费
	-
	45,559.00
	-

	   5.维修费
	-
	1,300.00
	-

	   6.劳务费
	-
	39,750.00
	-

	   7.租赁费
	-
	119,590.00
	-

	   8.委托业务费
	-
	120,789.00
	-

	9.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
	130,000.00
	-

	10.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
	661,654.32
	-



（三）“三公”经费
为严控“三公经费”的使用，我单位明确了公务用车和公务接待的制度，规范“三公经费”开支。2020年度 “三公”经费决算数157,589.00元，预算数207,000.00元，决算数占预算数比例为76.13%。具体明细详见下表：
	
2020年“三公经费”预决算情况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数
	决算数
	占比情况

	1
	因公出国（境）费
	-
	-
	-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82,000.00
	157,000.00
	86.26%

	3
	公务接待
	25,000.00
	589.00
	2.36%

	
	合计
	207,000.00
	157,589.00
	76.13%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2020年，我队根据自身职责，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市场监督及执法活动，如查办了永兴“倍氨敏”固体饮料系列案、“阿罗格”细胞保存液系列案等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先后四次全员参加全市“长江禁捕”督查行动。
为强化全科“医生”培育提高办案质效，面对全链条监管新模式，组织干部参加各类培训班100余人次，建立读书角作为学习研讨的阵地，采购数百本各类报刊书籍丰富干部精神生活。内部开展业务微课竞讲、模拟执法比武等系列竞赛活动，激发干部活力，全力打造“全科医生”队伍，提高办案质效。
（二）项目管理情况
我单位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和监督机制对项目及资金使用情况实施监管。2020年度先后制定、健全和完善了《财务报销（暂行）规定》、《公务接待和公务外出管理制度》、《投诉举报处置管理办法》、《罚没物资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及办法，全方位、多层次地对监督及执法工作进行了规范。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严抓纪律规矩确保队伍干净担当。强化日常检查、巡查、抽查力度，严抓工作纪律和党风廉风，每周开例会加强思想教育，提高队伍政治站位，建立案件回访制度强化廉政监督，全年办结案件回访率100%，未发现以权谋私、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良好工作局面，为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四、资产管理情况
我队按长沙市财政局资产管理等相关要求进行资产管理，建立了《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办公用品采购管理办法》（暂行）、《罚没物资管理制度》及《罚没（暂扣）物品仓库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2020年度无新增资产，无资产处置。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我单位账面资产原值15,561,133.00元，累计折旧3,753,156.65元，资产净值为11,807,976.35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10,290,776.35元，主要包括土地、房屋及构筑物、车辆9台、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等；无形资产1,517,200.00元，主要为土地使用权。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0年，我队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规范资产管理，着眼全局，抓重点、找热点，开展各项监督执法活动，较好的完成了2020年度各项工作任务。
大队成立8个月时间，查处各类市场违法案件236起，结案182件，移送公安机关5起，涉案货值金额925.45万元，罚没款执行到位613.34万元。查办了永兴“倍氨敏”固体饮料系列案、“阿罗格”细胞保存液系列案等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3起案件入围省局优秀案例。2名干部获评全国系统电子数据取证大赛第二名，第四名。1名干部获评全省药品稽查执法“三十佳稽查能手”。1名干部推评全省执法稽查“办案能手”。一是疫情防控保障有力。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哄抬价格、制售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查处疫情防控相关案件24起，罚没54.85万元。二是安全底线有效夯实。查办食品、药械化、特种设备案件110件，占比46.6%，建议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5本、对7人作出禁业限制，严查快处守护安全底线。三是消费维权卓有成效。大队成立以来处理各类举报信访1190件，其中12345工单占比市级数的61%，群众满意率99.92%，获群众赠送锦旗一面。四是勇于担当服从安排。全面承接市局罚没物资仓库遗留问题处置和市局仓库管理工作；安排2人驻点配合全市“双打”工作和全市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工作；先后四次全员参加全市“长江禁捕”督查行动，发现问题100多处；开展“转供电”专项检查，退还多收电费31.8万元；开展高桥市场儿童玩具集中整治，通报了一批问题，查办了一批案件。承担全市系统35个周（月）报表的数据收集、统计、分析、上报工作；借调5名优秀干部到市局处室学习锻炼；以及积极响应参加民营企业合作大会、长江禁捕“三承诺一倡议”等各类市局组织的活动。
按长沙市财政局的文件要求，我们从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预算管理、财务管理、履职产出、履职效益七个方面对我队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自评，自评得分为98分。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2020年5月13日我单位因机构改革由3家执法单位撤并组建，财务系统均沿用原长沙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账号，年初预算与决算存在差异。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根据单位本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提高下一年度各项支出的预算执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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